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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riag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ocial life research. In the past, the studies on
the marriage modes of the Shang Dynasty were mostly referring to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burial
data. The viewpoints in the academic field on the marriage modes of the kings and high-ranking elites of the
Shang Dynasty have no disagreements, and it is usually agreed that they were multi-concubine mode based
on monogamy. However, on the marriage mode of the common people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re were rather
many disagreements. Along with the accumulating of archaeological data, in recent a decade or so, many
multi-room ground-level or semi-subterranean architectural foundations have been found at the Yinxu Site.
In these multi-room house foundations, there were narrow sleeping platform, one or two hearths, the volumes
of the cooking vessels– the pottery li- cauldron–unearthed from which were only enough for serving one
person. Therefor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common people, who took the absolut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society of the Shang Dynasty represented by the Yinxu Site, were in the marriage system of
loose monogamy, if there really was.
Keywords：Multi-roomArchitecturalRemains；CookingVessel；Shang Dynasty；Marriage Modes

摘要：婚姻制度是社会生活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往对商代婚姻方式的研究多是利用甲骨卜辞和墓葬资料。对商

王和高级贵族的婚姻方式的研究，学界观点多相同，为在一夫一妻的基础上同时实行多妾制。对一般平民婚姻方

式的认识则多有分歧。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增多，近十几年来，殷墟已发现不少多套间地面或半地穴式建筑居

址，房间内设置的床台仅约1米宽，每间房内均有灶，且居住址中炊煮器陶鬲的容量大多仅够一人食用。种种迹

象表明，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社会中占大多数的一般平民，无论男女，都有较明显的独立性，婚姻制度上应实行

较为松散的一夫一妻制，成年女性和未成年孩子是家庭中较稳定的成员，成年男性则游离于家庭和社会之间。

关键词：多套间建筑居址；炊煮器；商代；婚姻方式

从考古资料看商代的婚姻制度

苗 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婚姻制度是社会生活研究的重要内容。对商

代婚姻制度的研究，早年开展较少，即使偶有涉

及，也多利用甲骨卜辞。近年来，随着殷墟墓葬

中经鉴定的人骨资料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广泛借

助墓葬资料来讨论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

对推进当时婚姻制度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但是，墓葬资料仅是田野考古资料的一部

分，还有大量考古发掘信息没有被融入到该研究

中来。本文便是力图尽可能多地利用殷墟考古发

掘的各种信息，对商代的婚姻制度进行探析。

一 前人研究概述

自1928年始，殷墟已进行了90年的科学发

掘，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考古信息，多角度的学术

研究也不断深入，是商代考古学文化的代表。殷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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墟考古学文化中所反映出的殷人婚姻制度，也是

商代社会生活研究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商代婚姻制度的研究中，学界对商王婚姻

制度的认识比较统一，为一夫一妻多妾［1］或多配

偶制［2］，甲骨文中亦有相关记载。据胡厚宣先生

统计，仅是见于卜辞的武丁妻妾，便达64位之多［3］。

在武丁的众多妻妾中，法定配偶有三个，即妣

戊、妣癸和妣辛，三者可能并非同时为妻而是前

后相继。王室成员和高级贵族的婚姻制度可能与

商王相同，如花园庄东地M54［4］和刘家庄北地

M1046［5］的墓主均推定为当时的高级贵族。两墓

墓室内均殉葬多人，二层台上的殉人多为男性，

且手中持有兵器；椁室内棺两侧殉葬的为成年女

性，不排除为墓主之妾的可能。

对商代平民的婚姻制度，目前的认识还不统

一，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为一夫一妻制［6］。第二种观点为

平民中既有一夫一妻制，也存在对偶婚及乱婚。

“殷墟墓地中夫妻并葬墓的数量仅占殷墟总墓葬

数量的三分之一，那么，殷墟墓地中其他三分之

二的殷代墓葬在墓地中的位置都无法推定他们的

配偶。这样众多的单一墓葬，可能是他们生前没

有专一的配偶，或是他们死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无

法与配偶以异穴并葬的形式埋葬在一起。上述状

况反映了殷商时期，在婚姻形态方面，各个宗族

内部，真正的家庭，即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还

是少量的，多数人还受着旧的、传统的原始婚姻

风俗的影响，即不稳定的对偶婚及乱婚等，故他

们死后无专一的配偶与之并葬。而多以男女分葬

的旧风俗葬于各自的族墓地中（在殷墟戚家庄东

墓地中有数男聚葬、数女聚葬的现象）。”［7］

商王、王室成员和高级贵族的婚姻制度，由

卜辞资料基本可以确定。但平民的婚姻制度，除

卜辞和墓葬资料外，还有其他考古学资料值得分

析，而且商代平民的婚姻关系应非稳定的一夫一

妻制，而是松散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组织关系，成

年女性与未成年孩子是家庭中的稳定成员，成年

男性则是游离于家庭与社会之间。下面从殷墟的

墓葬、建筑基址的形制和炊食器的容量对此问题

进行分析。

二 从殷墟墓葬资料分析

对商人婚姻关系的探讨，墓葬资料还是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最能直接反映人与人关系

的实物资料。殷墟已发掘的墓葬资料最为丰富，

在商文化遗址中也最具代表性。

殷墟发掘的近万座墓葬，多数为单人一次

葬，说明殷商社会家庭中的夫妻，无论谁早谁晚

亡故，后人均一次性将其埋葬在居住址附近的墓

地中。妇好可以领兵征战西北，众多的“妇某”

们可以有自己的封地和食邑等现象，都说明在商

代社会中，男、女的地位较为平等，独立性相对

较强，没有太明显的高低和尊卑之分。除单人一

次葬外，殷墟发现的少数合葬墓，成为学者探索

商代婚姻制度的焦点。

殷墟发现的合葬墓的形式有多人合葬墓、同

性双人合葬墓、同性多人合葬墓、大人小孩合葬

墓和小孩合葬墓等。从目前已发表资料看，成年

男女合葬墓的数量很少，主要为如下三例。

刘家庄南M13，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长 2.8

米，宽1.4米，深2.7米。为一椁两棺，两棺内分

别有一具人骨，头向相反。一具人骨为仰身直

肢，两手放于腹部，经鉴定为老年女性。另一具

为侧身直肢，葬具为黑漆木棺，经鉴定为青年男

性。随葬器物有4件陶器置于二层台上，其中女

性头部有陶簋、罐各1件，男性头部有陶罐、碗

各 1件。女性棺内还有随葬品，为玉饰、玉环、

铜饰、铜觚、铜爵各1件［8］。（图一）

刘家庄北M9，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口长

3.3 米，宽约 1.55 米，墓底长 3.36 米，宽 1.8

米，墓深5.9米。为一椁两棺，两棺为前、后分

置。前侧棺内墓主人朽甚，能看出为仰身直肢，

一次葬，但无法判断性别；后侧棺内墓主人头向

东，面侧向前棺，骨质较好，骨架散乱，应为二

次迁葬，经鉴定为女性。该墓随葬品丰富，有7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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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陶器及铜礼器大部分置于椁内东端，部分铜

礼器置于前棺附近，铜兵器均置于前棺内及其周

围，玉饰亦置于前棺墓主人身侧；后棺墓主人仅

口含2枚贝，棺内出土铜锛1件。简报作者推断

前棺内墓主人为男性［9］。（图二）

殷墟西区第一墓区 M2686，长 1.96 米，宽

1.3米，深2.1米。墓室结构比较特殊，整体为长

方形土坑竖穴墓，在墓底中部有一条宽0.28米、

高0.45米的土梁，把墓室分成两个小墓室。东墓

室内为一个俯身直肢的男性，西墓室内为一个仰

身直肢的女性［10］。（图三）

除上述三座成年男女合葬墓外，殷墟还发掘

了两座特殊的合葬墓，分别发现于刘家庄北地和

大司空东南地。

刘家庄北地 M35，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长

1.4米，宽 0.8米，深 0.5米。无二层台和腰坑，

没有发现葬具。墓主人均头北足南，仰身葬。居

右一人腿略弯曲，左腹发现一片面积约10平方厘

米的红漆痕迹，其上有磨石和贝各2件；居左一

人左腿压在右腿上，右胸部也有一片面积约10平

方厘米的红漆痕迹。两位墓主均

为未成年人，年龄为 7~10岁之

间，无法精准判断性别［11］。（图

四）

大司空T0307M186，长方形

土坑竖穴墓，无二层台。经人骨

鉴定，墓主为一位20 ~ 30岁的女

性和一个12岁左右的孩子，孩子

性别无法断定［12］。

以上墓例可知，殷墟能明确

为成年男、女合葬墓的有刘家庄

南M13、刘家庄北M9和殷墟西

区第一墓区的M2686。这三座很

可能为夫妇合葬墓。在殷墟发掘

的近万座墓葬中，男、女同葬一

穴的合葬墓占比极小，不具有普

遍性。但也同时存在着一个不可

否认的事实，就是孟宪武先生所

说的大量存在的“异穴并葬”。这些异穴并葬

墓，或两两并穴排列，或三墓呈“品”或“丁”

字形分布，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并穴墓葬的时代基

本相同或相近，且墓主为男、女异性。夫妇双方

同时亡故的可能性极小，商代土坑竖穴墓的形制

特点，制约着商人很难像两汉时期的洞室墓那样

有再次打开的便利条件，所以用“异穴并葬”的

方式达到“合葬”的目的也不难理解。如果这种

男女“异穴并葬”的埋葬方式也为“合葬”的

话，殷墟的男女“合葬”墓并不少见。两两并穴

者，很可能是一夫一妻的夫妇合葬墓，呈“品”

字或“丁”字形分布的三墓，不排除为两女性相

继为妻的可能，亦是夫妇合葬墓的一种。由此看

来，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应该存在着一夫一妻

的婚姻制度。

但在殷墟发掘的墓葬中，单人墓的数量较

多，墓与墓之间有明显的独立性。因此，以殷墟

为代表的商代社会中，虽然存在着一夫一妻的婚

姻组织形式，但这种婚姻关系并不稳定，应是较

为松散的一夫一妻制。

图一 刘家庄南M13平面图 图二 刘家庄北M9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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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埋葬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墓主

人生前的社会关系与地位，但“以葬俗复原社会

组织有天然的局限性”［13］，笔者同意汪宁生先生

的观点。墓葬资料虽然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

婚姻方式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研究当时的婚姻

形态并不能完全依赖墓葬资料，若能结合如建筑

基址、出土遗物以及其他科技手段等进行全面、

系统的分析，应能得出更接近客观事实的结论。

下面我们对商代建筑基址的形态和商人炊食器的

容量等进行分析，做些尝试性探索。

三 从殷墟发掘的商代建筑形态分析

一般来说，一个家庭人口的多少，和居住空

间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因此对殷墟建筑基址的研

究，也可以窥见当时家庭的人口结构，由此也可

对当时的婚姻形态提供一些佐证。

殷墟发掘的建筑基址资料较为丰富，已有数

百座之多，建筑形态可分四类：第一类是大型四合

院建筑群，如洹北商城［14］、小屯宫殿宗庙区［15］、

大司空东南地［16］、徐家桥北地［17］等，应是王室成

员或高级贵族生活、祭祀

和管理的场所；第二类为

单体长条形高台建筑，如

刘家庄北地［18］、小屯西

地［19］等，这些建筑多应

属低级贵族或平民的居

所；第三类为多套间的地

面或半地穴式房基，应是

占大多数的平民的居所

［20］；第四类为半地穴式房

基，应为地位较低的人的

居所。其中，第一、二类

建筑基址为多开间的高台

建筑，但很难看出有关家

庭组织关系方面的信息；

第四类建筑形态较为简

单，也没有发现相关的信

息；第三类建筑基址的形态较为特殊，这类建筑

也应是商人最常用的居所，其形态所反映的商代

家庭组织信息也具有代表性。

近十几年来，殷墟已发现不少多套间地面或

半地穴式建筑基址。最集中的发现是 2003年孝

民屯的发掘，共发现 90余座多套间半地穴式房

基，根据空间位置可分为三区。其中A区房址群

保存相对完整，这些房基以单间式为主，两间式

次之，三间式略少于两间式（图五），四间式有4

座，五间式房基仅发现 1座（F115）。这些多间

式房基的组合方式不一，大多以门厅为中心，呈

“吕”字形、“品”字形和“十”字形等多种布局

形式。门厅一般较小，其余房间内一般有不少生

活设施，如床台、灶、壁龛等，应为居室，各居

室面积大体相当。孝民屯遗址发现的这批多间房

基的时代多为殷墟第二期，最早或可到殷墟第一

期晚段［21］。

2004年在大司空东南地遗址也发现了2座多

套间的地面式房基。如B区 F57，为北屋四间、

两侧置东西厢房，中间为庭院的多间式建筑，虽

仅余基础，但仍能看出为地面起建，建筑方式也

图三 殷墟西区M2686

1. 女性 2. 男性

图四 刘家庄北M35平面图

1，2. 磨石 3，4.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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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殷墟孝民屯F21平面、剖面图

比孝民屯遗址的多间地穴式房址考究得多。在四

间北屋中，西侧三间内各有一灶。（图六）F57的

时代为殷墟第二期晚段。A区F30至少应有四间

房，其中保存完整的两间内亦有灶坑［22］。（图七）

这两批多间式房址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是

房基中部常见有厅室，厅室周围分布有2～4个房

间，房间与厅室有门道相通；房间面积较小，通

常在6平方米左右，鲜有超过10平方米者。二是

房间中倚靠某一墙边多见生土或熟土床台，长2

米左右，宽度多在1米左右，最宽1.43米。床台

应是房主人休息之所。此类房址也见于藁城台西

商代遗址［23］。（图八）三是红烧土灶坑发现较

多，多套间房基的每间房内均有灶坑，厅室内也

有，有些还不止1个。灶坑常依墙而建。四是房

间内出土的炊器陶鬲普遍较小，容量仅能供一人

食用（下文详论）。

这类多间式房址的特征非常鲜明：首先是多

房间；其次是房间面积很小，供房主休息的床台

很窄，仅能供一人起居；三是每个房间有一或两

个灶，说明它们均为一个能够满足独立生活的单

元；四是居住遗址内出土陶鬲较多，均做炊器使

用，尤其是这些陶鬲普遍较小，多数容量仅够一

人炊煮食物。以上特点表明，这些房址主人的生

活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很可能是自炊、自食、自

居的生活方式，即平时独自生活，有仪式性日子

的时候大家在房子的厅室活动。这种生活的独立

性，与殷墟墓葬所反映出的独立性，表现出较强

的一致性。

图六 殷墟大司空BM57平图、剖面图

图七 殷墟大司空AF30平面图

图八 藁城台西F4平图、剖面及复原图 105



中
原
文
物

C
U
L
T
U
R
A
L

R
E
L
IC

S
O
F

C
E
N
T
R
A
L

C
H
IN

A

四 从殷墟陶炊食器容量分析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日常居家生活

中，最为密切的事物应与吃有关，而与吃关系最

密切的器物为炊食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

没有实施计划生育之前，六七口之家颇为常见，

大的家庭甚至成员可达十余口。这样多人口的大

家庭，肯定需要一口大容量的锅，炊煮的食物才

能满足全家人的生活需求。因此，炊煮器容量的

大小，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家庭成员的多少和

组成关系，战国时期孙膑败庞涓所用的减灶计，

原理上与此相似［24］。因此对炊煮器大小的研究，

也是了解家庭组织关系的重要信息。

殷墟发掘出土的日用陶器较多，按功能分主

要有炊器、食器、酒器和盛储器。其中以炊器和

食器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商代，陶鬲

是烹饪食物最主要的炊具，其在商代的社会生活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社会中有“鬲

千”和“人鬲”的说法，即用“鬲”来代表壮年

男性。下面以大司空遗址 2004年的发掘资料为

例，重点分析晚商时期炊食器的容量［25］，进而考

察商代的家庭组织关系。

2004年大司空发掘出土的炊器主要为陶鬲和

甗。其中陶甗仅出土 2 件，数量较少，器形很

大，应该是家族活动或有很多人的时候使用，不

足以说明当时个体日常生活的状况。

大司空遗址居住址共出土完整和可复原陶鬲

106件，依器物形制不同分11型。其中A型鬲65

件，数量最多，器形大于其他类型，应是商代最

常用的炊具。与A型鬲经常共出的还有B、C和D

型鬲，也应是商代较常使用的炊器。除残甚无法

测量容量者外，我们共对93件陶鬲的容量进行了

测量。测量方法是先用保鲜膜套在陶鬲内，然后

注入蒸馏水至与口沿平齐，再测水的重量，该重

量即为该陶鬲的容量［26］。经测量，在93件陶鬲

中，容量在1千克以下者22件，1～2千克之间者

27件，2～3千克之间者25件，3～4千克之间者

11件，4千克以上者8件。其中，2千克以下者占

52.7%，3千克以下者占79.6%。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粟一直都是中原地区

最主要的食物。商人“贵黍贱粟”，黍通常为高

级贵族食用，粟则是平民的主要食粮［27］。

以占比过半的容量在 2 千克以下的陶鬲为

例。如果烹饪粘稠度较高的小米粥，2千克的水

通常投放 200克的小米即可；若放 250克小米，

则差不多可煮成小米干饭。如果考虑到实际操

作，鬲中所投放的水和小米，应不宜超过陶鬲折

沿以上，否则沸腾时容易溢出。由此考虑，容量

在2千克以下的陶鬲中所投放的小米，应不会超

过200克。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的数

据，每 100 克小米的能量为 355 卡［28］。依此计

算，容量在2千克以下的陶鬲烹饪一次，可提供

的热量约为710卡。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卫生标

准宏量营养素部分（WS/T578.1—2017）《中国

居民膳食能量需要量（EER）》数据，中等体重

的成年男性每天摄入热量为 2450～2600卡，中

等体重的成年女性每天摄入热量为 2050～2100

卡。若平均到每餐的话，中等体重成年男性每餐

应摄入约850卡，女性每餐应摄入约700卡。

假设商代人每天摄入热量与现代人相似或稍

低于现代人，则一件容量在2千克以下的陶鬲所

烹饪的小米饭，是不够一个成年男性而仅够一个

成年女性食用。容量为 2～3千克的陶鬲可烹饪

200～280 克小米，每烹饪一次可提供 700～

1002卡热量，可供一个成年男性或一个成年女性

和一个孩子共同食用。另据学者研究，夏商时期

实行的为两餐制，即每天食两餐，约当现在的早

上7～9点为“大食”（亦称“大采”），下午3～

5点为“小食”（或称“小采”），两餐进食时间

约定俗成，又被纳为时辰专名［29］。若此推测不

误，则商人每餐的进食量，应大于容量2～3千克

的陶鬲可烹饪的200～280克小米。

以上分析可知，殷墟出土的陶鬲中，约79%

以上烹饪的小米饭无法满足一对成年夫妇同时就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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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所需摄入的热量，仅可满足一个壮年男性的需

求，或者可同时满足一成年女性和一个未成年孩

子的进食需求。由此可以推测，商时期成年男、

女可能并不在一起共餐生活，其烹饪、进食和其

他生活方式都有较强的独立性，但是未成年的孩

子可能是跟母亲一起生活。

五 余 论

在分析殷墟陶鬲容量与相关社会关系时，我

们发现晚商时期“鬲”与壮年男性存在着非常密

切的关系。

殷墟甲骨刻辞中有“……其多兹……十邑……

而入执……鬲千……”（《合集》28098），记载

的是廪辛、康丁时期的一次战争，夺得十邑鬲

千。宋镇豪先生认为，这里的“鬲”为人鬲，即

具有劳动生产力或战斗力的丁壮人数单位，一鬲

可能代表一家［30］。

西周初年的大盂鼎铭，记载了周王赏赐贵族

盂土地和人，“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

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

鬲千又五十夫……”李学勤先生认为，“人鬲”

即人数［31］，“夫”是以成年男丁为单位，包括男

丁的家庭成员［32］。

两位先生都把“鬲千”和“人鬲”与人数联

系起来，显然是正确的，但宋先生认为“一鬲”

代表一家人，笔者有些不同的看法。这里的

“鬲”代表壮年男性可能更容易理解，也与上述

一件陶鬲的容量与一位成年男性的每餐热量需求

相符合。在晚商时期可能存在着鬲与壮年男性的

对应关系，一鬲即一位壮年男性，“鬲千”即俘

获了千个壮年男性。这也与西周初年所说的“人

鬲”相符。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商代的婚姻制度非常复

杂，不同阶层的人群应有不同的婚姻方式。商王

和高级贵族可能在一夫一妻的基础上同时实行多

妾制，对此学术界讨论较多，笔者基本赞同。但

商代的低级贵族和普通平民是否实行一夫一妻的

婚姻制度，从考古学资料中很难找到绝对肯定的

证据。殷墟墓葬多数为单人葬、房址内仅能容一

人休息的床台、多套间房址内每个房间均设独立

灶台、炊器陶鬲所煮食物仅够一人食用等，种种

迹象表明，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社会中占绝大多

数的普通民众，即使实行一夫一妻制，也相对较

为松散，家庭中的稳定成员可能只有母亲和孩

子，壮年男性似乎仍游离于家庭与社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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